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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到期失效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2018年 1月 9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向内蒙

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核发了《关于核准内蒙古兴业矿业股

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【2018】83 号），批

复内容如下： 

一、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7 亿元的公司债券。 

二、本次公司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，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

12 个月内完成；其余各期债券发行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。 

三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进行。 

四、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。 

五、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，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，应

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获得本次债券发行批复后，公司密切关注债券市场利率变动情况，在综合考虑

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以及资金成本等多方因素后，公司未在首期发行公司债券有效期

内实施债券发行。 2019年 1月 9日，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

批复到期自动失效。截至目前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，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到

期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活动造成影响。 

公司后续若再推出发行公司债券计划，需重新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，并按

规定进行披露后上报中国证监会核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




